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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上海商务部商业特许经营备案完整办事指南

根据《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下称《条例》）第八条的规定，特许人应当自首次订立特许经营合同
之日起15日内，依照条例的规定向商务主管部门备案。如果不依法备案，可能面临高50万元的行政罚款
处罚。那么，商业特许经营备案流程是怎样的呢？不同的地方备案初审机关略有不同，备案所需材料和
流程大体相同。

具体介绍如下：

一、备案对象

工商登记注册住所所在地（以下称“住所地”）在直辖市范围从事商业特许经营活动的内资和外商投资
企业。

二、备案条件

特许人应当拥有成熟的经营模式，能持续为被特许人提供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应当
拥有至少2个直营店，并且经营时间超过1年。

三、备案流程

特许经营备案流程

1.企业网上注册。

特许人应当与中国境内的被特许人订立的第一份特许经营合同之日起15日内，登录到商业特许经营信息



管理系统网站（http://txjy.syggs.mofcom.gov.cn）进行网上注册。

2.填报电子版信息。

特许人网上注册成功后，登录系统，按照系统提供的《商业特许经营信息管理系统企业端操作手册》要
求真实、完整填报信息，并提交上报。

申报信息主要有：基本情况表、市场计划书、经营资源信息、加盟店信息和电子版材料五个部分。

地级以上市商务主管部门审核后发放系统登陆号和登陆密码（特许人可自行修改密码）。

3.受理、核对。

地级以上市商务主管部门受理特许人的网上申请，对特许人网上填报的电子版信息进行核对。

3.1.核对特许人系统提交的文件材料种类及记载的事项是否齐全，是否符合要求。特许人系统提交的备案
文件材料不完备的，应要求其补齐补正。

3.2．通知特许人提交证件及有关文件材料原件并核对，确认无误后退回原件，收取特许人在备案系统填
报的纸质版材料。

3.3．出具相关意见报送省商务厅。

4.审核

省商务厅收到地级以上市商务主管部门上报的意见及特许人在备案系统打印的纸质版材料后，对特许人
系统填报的备案材料进行审核。备案材料存在问题的，省商务厅出具审核意见退回，由地级以上市商务
主管部门告知特许人，督促补齐补正有关材料。地级以上市商务主管部门说明补齐补正情况，重新出具
意见报省商务厅。

5.实地查证

地级以上市商务主管部门核对特许人提交的“两店一年”相关证明文件是否符合《条例》第七条第二款
规定，并对属地2个直营店进行实地查证，依法进行处理，有关情况报送省商务厅。

6.公告

特许人备案申请材料经审核通过的，省商务厅予以备案，并在商务部商业特许经营信息管理系统网站公
告。

四、备案材料

（一）电子版材料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其他主体资格证明。

特许人营业执照副本（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合伙企业营业执照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原件彩色电子
版，营业执照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提交工商主管部门出具的登记变更证明。外商投资企业应提交外
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副本原件彩色电子版。

（2）与特许经营活动相关的商标权、专利权及其他经营资源的注册证书。



提供符合《商业特许经营备案管理办法》规定的、由主管部门出具的与特许人从事特许经营业务相符的
商标权、专利权及其它经营资源的注册证书原件彩色电子版。

（3）经营资源许可使用协议。

若注册商标、专利的持有人非特许人的，应提交具有法律效力的许可使用授权书，授权书具体内容参见
商务部商业特许经营信息管理系统网站公布的版本；如是受让取得，应提交国家主管部门出具的核准转
让证明。

（4）两店一年证明文件。

提供证明特许人拥有两个以上直营店并且经营时间超过一年的证明文件。在2007年5月1日前已经从事特
许经营活动的特许人在提交申请商业特许经营备案材料时不适用于上款的规定。

特许人的直营店以分公司形式存在的，应包括分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彩色电子版、直营店经营方式证
明。

特许人的直营店以子公司形式存在的，应包括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彩色电子版、特许人持有子公司
绝大多数股权的证明文件、子公司经营方式证明、子公司是由特许人直接进行管理的证明材料。

特许人以其设立的多个经营场所作为直营店的，应包括其各经营场所营业执照副本、经营场所证明文件
（如专柜协议、场地或房屋租赁合同、房产证明等）。

以特许人控股股东为经营者的个体工商户，其经营范围和特许人的特许经营业务属同一品牌、同一体系
的，可视为特许人的直营店。证明材料应包括特许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彩色电子版、特许人股份结构的
证明材料和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如该个体工商户成立时间在特许人之前，则需要在特许人成立后
经营满1年。

备案企业的关联企业拥有的与特许人从事同一品牌、同一性质业务的直营店，可视为特许人的直营店。
证明材料应包括加盖企业公章的《关于关联公司的情况说明》（内容应包含特许人与关联公司关联关系
的种类、资产关系状况、关联关系发生时间等）、关联公司之间的资产关系证明、关联关系发生时间的
证明（直营店经营时间应从关联关系发生之日起计算）、直营店开业的相关证明等。

（5）与中国境内的被特许人订立的第一份特许经营合同。

特许人提交的第一份特许经营合同中应明确列出其授予被特许人使用的经营资源，且与特许人提交的经
营资源资料一致。

（6）特许经营合同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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